
114年 03梯次市級鑑定安置會議議程公告說明 

一. 市級鑑定安置會議時間、議程及地點如下：  

1. 時間：114/10/28（二）至 114/10/30(四)共 3日 2場次 

2. 議程： 

(1) 請提報學校至鑑定模組確認校內是否有未議決之個案。 

(2) 若校內有未議決之個案，請再查閱【新北市 114年 03梯次市級鑑定安

置會議議程公告】，確認會議時間。 

3. 報到地點：新北市特教資源中心 436會議室（中和區秀山國小慈母堂 4F）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人街 2號 

電話：2943-8252#701~707 

請由自強路游泳池側門進出，慈母堂一樓備有電梯，當天會將感應磁扣掛在

電梯感應處旁，請自行感應上樓（進電梯及電梯內按樓層皆需感應）。 

4. 因校內停車位有限，參加市級會議請以大眾運輸工具為優先，如仍有開車需

求，可停至校內並將依學校管理規定收費；若校內無車位，請至周邊停車場

停車。 

 

二. 注意事項：請學校務必填妥「新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會議通知暨委託

書」，以通知家長：  

1. 請提報學校於會議通知單填入會議時間、地點及相關資訊後，確實將通知單

轉交家長。  

2. 轉交家長會議通知後，應請家長於【學校回執聯】（第二聯）簽名，學校收

回存查。 

3. 如家長無法出席，務必請家長填妥【委託書】（第三聯），會議當天帶至現場

檢核、存查。 

 

三. 為使會議進行更有效益，提報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請務必轉知相關出席人員注

意事項如下：  

1. 請提報學校邀集會議相關人員：提報學校行政代表、評估教師、法定代理

人、個案本人、擬安置學校代表、就讀學校熟悉個案教師或其他（家長邀請

相關專業人員）等，依會議議程提前 15分鐘至報到處。  

2. 會議開始時未到視同放棄參與會議之權利。 

3. 進行方式：評估教師就「資格研判與安置」摘要報告 3分鐘後進行討論。每

位學生情形所需討論時間不一，請耐心等候，感謝配合。 


